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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2019年8月2日，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炜先生发来的广东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炜先

生，同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徐炜先生持有的公司6,094,693股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的4.90%，冻结期限至2021年8月14日。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8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以及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

告》（2019-016）。 

二、法院判决情况及进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1、被告徐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融资款本金43,014,167.08元； 

2、被告徐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违约金（以43,014,167.08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5月1

日起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并扣减徐炜已支付的618,225.54元）。 

3、驳回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件受理费557,170.8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321,022.83元，由被告徐炜负担241,1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徐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4,303,360股，占公司总股本32.37%。

其中6,094,693股被冻结，占其所持股份的4.90%，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2%。不

会对公司实际控制权产生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法院判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上述诉讼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站，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日 


